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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FFICIENCY AND JUSTICE  

He Hanhun  

Abstract: Efficiency is the ratio of human’s life cost to life-value’s 
fulfillment. The efficiency that people need bona fide is their life value
’ s maximization rather than their wealth’s maximization. Any 
distribution, in essence, is the distribution of life value. The ultimate 
distribution principle aims to maximize our life value, distribute among 
the deservers the distributable parts of life value. In terms of value, no 
priority exists between efficiency and justice. Life-value ’ s 
maximization is the primary guiding principle in handling affairs 
involving efficiency and justice. With the guide of life-value 
maximization principle, efficiency should be based on justice and vice 
versa. Whe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factors bulges to impair 
common citizens’ life value, we should balance it out by offering a 
priority to the disadvantage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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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章 

效率与公平价值内涵及其关系新论 

贺汉魂 

[内容提要] 效率从深层次讲是人的生命成本付出与人生价值实现之
比值。人们真正需要的效率是人生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财富最大化的
效率。一切分配归根到底是人生价值的分配，最深层的公平分配原
则是为了达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分配应该分配的人生价值，
将应该分配的人生价值分配给应该者。公平与效率从价值上看并不
存在谁优先的问题，人生价值最大化才是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基
本精神。按照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基本精神，效率应是公平的效率，
公平应是不损害效率的公平；当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相当突出以致
损害，尤其是损害较多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时，就必须优先另一方
以矫枉过正。 

关键词：人生价值；人生成；效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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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效率，一般指经济效率，其基本含义即在物质生产和消费
领域中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或者说，以最小的代价得到
最大的效用。而所谓公平，一般指财富的合理分配。所以，迄今为
止，人们一般所谓的效率，公平观其实是以财富为对象的效率、公
平观。事实上，人们不仅从财富的角度揭示效率与公平的内涵，而
且从财富的角度分析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其实，经济的属人
性已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学应以最大化人生价值为根本研究宗旨，
违背此研究宗旨的经济学只能是反人道，至少是欠人道的经济学。
从人生价值实现的角度看，财富虽是重要或基本的人生追求，但归
根到底只是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实现手段。所以，虽然效率与公平观
直接关注的对象是财富或收入，但对效率、公平最深层次的内涵及
其关系的揭示与评价却应从人生价值实现的维度进行，人们应树立
人生价值最大化的效率、公平观，并以此效率、公平观引导财富的
生产与分配活动。 

27.1 效率：人生价值形成的度量标准 

经济学所谓的效率主要指劳动生产效率，其基本内涵即投入与
产出之比，“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就像对工程师一样，效率意味从
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一旦社会发现一种以同样
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品（当然其它产品并不减少）的途径，那
它便提高了效率”。 42 劳动生产效率历来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把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概念和方法就是此概念和由其派生出
来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其“崇高地位”使得一些经济学家或将效率
视为经济生活最大的善，或将“将市场经济的效率看成天然的善，

                                                           
42
 [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奔洲等译，华夏出版社会，1999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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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忽略了效率作为道德善的伦理论证。”43 如，哈耶克就说：“市
场过程是一种非人为的自然现象，因此对它的结果用不着进行任何
道德评价”。 44 还有个别经济学家甚至因此说出经济学不讲道德的
绝情话。 

效率可以拒绝道德的拷问吗？显然不能。因为人的任何行为都
会对它人，社会产生利害关系，所以人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且应该接
受应该与否的追问，人类追求经济效率的行为自然不能例外。提高
效率是一种最大的善或天然的善，从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应该吗? 显
然不是。经济问题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如何生产，生产什么，以及
生产多少三个问题。如果说如何生产就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其道
德追问基本上只限于生产方式是否人道，因而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
的话，那么就生产什么与生产多少的问题而言，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显然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甚至主要不是经济问题。马克思曾将生
产劳动从总体上分为有用劳动与无用劳动，有用劳动“总是联系到
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45 但强调“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
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
孽的。” 46 本文由此进一步将无用劳动分为两类。其一是直接有害
品，如毒品与军火。毒品害人，军火杀人，但在利润的驱使下，一
些丧尽天良的人却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加大危害。其二是过多
的无害产品。这类产品本身不害人，但过多的生产实际上是在浪费、
损害人类的宝贵资源，尤其是人的生命本身，因此其效率提高也是
害人的。以上分析并未改变人们一般接受的效率含义，但说明不能
抽象地肯定所有的效率，也不能抽象地肯定公平地追求效率，因为

                                                           
43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2000 

年，第 78 页。 
44
  [美]乔治·恩德勒：《经济伦理学大辞典》，李兆雄，陈泽环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7页。 
45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5 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5 页。 



                        效率与公平价值内涵及其关系新论  51 
 

 

公平地提高无用劳动的效率实际上是在倡导公平地害人，也即扩大
害人的程度与规模。 

其实，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人生目的，因而目的
的实现及其程度就是行为的评价标准，终极目的自然就是行为的终
极评价标准。人类的劳动更是如此，因为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不
同就在于其目的性，“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
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
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他的活动方式与方法的，
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47 劳动生产效率不过是表征劳
动目的的实现程度，也就是劳动投入与产出之比值的概念。人的具
体劳动有具体的目标，同时有具体的付出。但是在所有的具体目标
之上必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而在所有的劳动付出中则有一个根本的
付出。因此，本文认为在不改变效率基本含义的情况下，最深层次
的效率内涵应理解为：生产劳动的最根本成本付出与人生终极目标
的实现程度之比。 

何谓人生终极目标？人生终极目标即派生、决定人生一切其他
目标的最高目标。那么，人生的最高目标又是什么呢？近代伊始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将人生的最高目标规定为对财富的占有。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书名，就清
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让·萨伊则说得更为清楚，“政治经济学根据那
些总是经过仔细观察过的事实，告诉我们财富的本质。它根据关于
财富本质的知识，推断出创造财富的方法。” 48 近年来则有学者将
福利或快乐作为经济王国的最高目标，“人类行为永远只有一个唯

                                                           
47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208 

页。 
48
 [法]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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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出发点，那就是‘自我’，自我的快乐的满足。”49  事实上，人生
的最目标只能是幸福，“看起来，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
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绝不是因为其它别的什
么。” 50  不过幸福的实质是什么却是一个万古常青的伦理难题， 
“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至于虽然人人想得它，但是
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定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
贯。” 51 不过，这种认识的不同并不妨碍人们在人生幸福必备的基
本价值方面达至共识：幸福人生的基本价值包括身心健康，友爱情
谊，创造活动。上述三种人生终极价值的综合即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毫无疑问，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基础，但最大
限度地占有物质财富并不等于人生价值最大化，因为“财富不是我
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以他物为目的”。 52 至于福利
或快乐只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后的心理体验，不是人的终极追求，
“幸福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幸福可以说是通过快乐的一条道路，而
快乐只是走向幸福的一步与上升的一个阶梯。” 53 因此财富与快乐
均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什么是劳动的根本投入呢？“如果将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
从而将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就是人类
劳动力的耗费”；54  “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
                                                           
49
 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66

页。 
50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0 年，第 10 页。 
51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 年，第

24-25 页。 
52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8 页。 
53
 [德]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册），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188 页。 
54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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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
完全一样。” 55 可见，劳动投入归根到底是人的劳动力的投入，也
即人的生命成本投入。因此也可以说人的生命成本才是劳动的最根
本成本，所谓提高效率必须降低成本，归根到底就是降低，或节约
人的生命成本。显然，实现此目的的基本途径一是提升人的能力，
从而使同样的劳动实现更多的产出，或使同样的产出付出更少的劳
动，发展生产技术就是其基本表现与手段；二是合理安排人生活动
使人的有限精力与时间用得最好。由此更能说明财富最大化不等于
人生价值最大化，因为财富最大化往往意味人生成本的最大化，所
谓的不合理则主要指无偿或少偿地占有别人的生命成本付出所形成
的财富。当然也不能因此说劳动愈少越好，其理由至少有三：其一，
劳动是人存在方式，无劳动则无人，更无人之幸福，“劳动创造了
人本身”，劳动使 “人猿揖别”，使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开始自己
独特的历史，人既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而“整个所谓世界
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6  其二，只有劳动才能
创造幸福的物质基础， “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 使他们由死复
生，使他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成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
值”；57  其三，劳动是人发展的基本途径，“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
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
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
控制。”58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结论：所谓效率，从最深层次讲就是人的
生命成本付出与人生价值实现之比值，人们真正需要的效率是人生
                                                           
55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1 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26 

页。 
57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214

页。 
58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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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财富最大化的效率。正如万俊人先生所言：“广
义的效率推论或论证需要考虑到效率内涵的社会普遍性或价值目的
性”，而所谓效率的价值目的性即指“效率之于人类生活的合目的性
意义”，“一种体系是有效率的，当且仅当该体系更有助于人们实现
和完善其生活目的。”59 

27.2  公平：人生价值合理分配的基本原则 

关于分配，人们或将其理解为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在经济中，
原本仅涉及财富的生产，至于对已经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分配，它在
逻辑秩序中是第二位的”； 60 或将其理解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性维度，
是“经济活动中与生产和交换具有同等价值的基础性维度”；61 或将
其仅归于政治问题，如罗尔斯就认为分配不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
而是政治问题的核心所在。不过人们虽然对分配内涵的理解存在不
同，但大多视公平为分配的基本价值追求，否定此共识者，如哈耶
克，则往往受到微词，“属于轻率的则是哈耶克的立场，他声称，
公平分配原则不适用于一种作为市场体系来组织的经济秩序”。 62 
所以人们常说效率主要是一个生产问题，公平主要是一个合理分配
问题。今天的人们之所以热心讨论公平分配的问题，主要是由于

                                                           
59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2000 年，

第 103 页。 
60
 [美]乔治·恩德勒：《经济伦理学大辞典》，李兆雄，陈泽环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60页。 
61
 [美]乔治·恩德勒：《经济伦理学大辞典》，李兆雄，陈泽环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60页。 
62
 [美]乔治·恩德勒：《经济伦理学大辞典》，李兆雄，陈泽环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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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顽固地存在富裕之中，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
一。”63 

可是公平的分配就是合理的分配吗？未必，因为合理的分配还
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应该分配的。道理很简单，
公平地分配不应该分配的比不公平的分配可能更加不合理。那么什
么才是应该分配的呢？拉姆塞和克拉克等认为应该分配的对象是财
富；斯密则以价值作为应分配的对象，因为“工资、利润和地租，
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源泉（笔者注：
其所谓的交换价值其实就是价值）”； 64 罗斯认为应该分配的对象
至少包括自由、职务、财富；乔治．恩德勒认为应该分配的对象
“一方面是收入、财富、消费的可能性、生产手段，富裕、福利、
生活机会、生活状况、生活质量、行为的游戏空间等等；另一方面
则是债务、劳动者的绩效要求、负载、牺牲等等。” 65 由于财富与
收入的分配总是受一定的经济权利的影响和制约：每个人平等地拥
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及获得各种职位的平等机会是保证其基
本潜能得以发挥、从而能象它人一样生活的基本前提；法律制度有
关基本权利的分配，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财富和收入分配。
据此，人们进而认为应该分配的对象还包括基本权利，“如果所有
人对分配在其份下的持有都是有权利的，那么这个分配就是公正
的。”66 罗纳尔德·L·库汉（Ronald.L.Cohen）则干脆称一切可分配

                                                           
63
 [美]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王询译，经济科

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06 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74 页。 

65
 [美]乔治·恩德勒：《经济伦理学大辞典》，李兆雄，陈泽环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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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收入，“收入可能是物质的或社会商品，条件，机会，角色
等。”67 

其实，收入（财富）或基本经济权利作为分配的对象，或公平
分配的对象只是一种事实。如果说这是一种经济学所谓的“应该”的
话，这种“应该”实为“必然”，因为除此外无其它可分配对象。“是”不
等于“应该”，公平分配的对象只能是收入（财富）或基本经济权利，
不等于对其公平地分配就是合理的分配。本文前已分析指出提高无
用劳动的效率只是意味害人程度的提高。由此可自然得出结论：公
平地分配无用劳动形成的收入，即劳动的成果，或进行无用劳动的
权利与机会，实际上是在扩大害人的范围。那么什么才是应该分配
的对象呢？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人生价值最大化，因此有益于人生价
值最大化的对象才应该分配。以此观点视之，公平的分配未必就是
合理的分配，相反不公平地分配不应该分配的，较之公平地分配，
可能倒是相对合理的分配。试想若按公平分配的原则，恐怖分子得
到原子弹或进行原子弹生产的权利和机会，世界将会面临何种灾难；
而以公平的名义要求人类消费已无需要欲望的财富，或对人生价值
无益的财富岂不是强迫其作出无意义的生命牺牲，或使其人生在无
意义的消费中无意义化，甚至是负意义化。由此可进而言之，一切
分配归根到底都是人生价值的分配。所以最深层的公平分配原则就
是为了达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分配应该分配的人生价值，将
应该分配的人生价值分配给应该者。该原则并不排除经济领域分配
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但强调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一种人生的经济问
题，分配所要实现的经济效用最大化的目的应服从人生价值最大化
的终极目的。 

                                                           
67  Cohen ，L.Ronald.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Vol.1, No.1, 1987, p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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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分配的人生价值包括哪些呢？显然，有些人生价值是无法
分配的，如自成目的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创造、情谊，以及一个
人的社会出身和自然禀赋、运气和努力等。这些都超出了公平分配
的范围，若强行地分配，哪怕是公平的分配都是不应该的分配。但
除此之外的两类人生价值：一类是主体活动的前提条件，即生命、
平等、自由等基本权利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其他基本权利；另一
类则是主体活动的结果，主要指各种经济利益，也包括社会地位。
这两类可分配的人生价值虽然对人生意义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但必
须公平地分配：没有前者的公平分配，人们就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后者的公平分配，社会必将陷入冲突
而妨碍人们的努力，从而减、损整个社会所能形成，实现的人生价
值。 

如何才能将应该分配的人生价值分配给应该者呢？西季威克的
观点很简单：给同样的事物以同样的待遇。问题是应根据人的相同
的一面还是不同的一面进行分配呢，按德性分配，按劳动或按贡献
分配，按需分配，平等或平均分配，等等，都符合西季威克原则，
我们应当采纳哪一种分配原则呢？显然人生价值的分配原则只能根
据人生价值的类型来确定：对于主体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的基本
权利，即价值，包括生命权利、自由创造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和
工作的权利等等，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平等原则或机会均等原则；
对于主体活动成果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等人生价值因素，公平的
分配原则应当是按劳或按贡献的分配。人生基本权利之所以应当平
等分配，是因为它们只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必要条件，剥夺这些权利
就等于剥夺了人之为人而必有的人生价值。主体活动的成果则是人
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得来的，在机会均等或基
本权利得到了平等分配的条件下，其差异主要取决于个人努力或贡
献，平均分配意味剥夺和多占他人的人生价值，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而且这种不公平意味着奖懒罚勤，其恶果只能是进一步减，损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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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所能实现的人生价值。显然基本权利平等原则具有优先的地位，
因为如果基本权利不平等，人们就无法凭自己的能力去努力，也就
不可能有什么按劳或按贡献分配了。 

27.3 人生价值最大化：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基本精神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之处理，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是经
济自由主义的效率优先论；二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公平优先论；三是
效率与公平兼顾论。如果说效率或公平优先论分别在一定时期大行
其道却又因其实施的消极后果而成为其对立论者的证据。那么，在
现代社会，效率与公平兼顾论似乎已独领风骚而成为一种多数人的
共识。其实，所谓兼顾一方本身已包含了优先另一方的意思，只不
过是“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
最大的平等”， 68 因而效率与公平兼顾论实质上依然是一种优先论。 

问题是人们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优先”与“兼顾”这两个
术语，“一种是在价值（尤其是在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评价的意
义上使用它们；另一个是在描述的意义上使用之”。 69 当公平与效
率一被“优先”，一被“兼顾”时，这种“优先”与“兼顾”是表达了“某种特
殊的安排顺序” 还是表明其中之一有某种首要的优越价值地位，“因
而也就逻辑地成为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最高价值和最终标准” 70 
效率优先派说：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将自由参与放在优先地
位，就是把个人努力放在优先地位，就是尊重生产要素供给者个别
的努力与主动性、积极性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M］．上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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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2000 

年，第 149 页。 
70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2000 

年，第 150 页。 



                        效率与公平价值内涵及其关系新论  59 
 

 

联书店［15］第 17 页(p17)。公平优先派对此批判说：效率优先有可能
损害和动摇社会合作与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因为公正是保证社会
稳定的基石；有可能削弱甚至牺牲社会共享的道义论基础，从而使
社会凝聚力减弱乃至丧失；有可能导致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达尔文
主义”后果；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生活的实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然而，
效率优先论者也可以批判公平优先论存在一些危险：如，公平优先
论有可能导致否定人的自由权，打击生产者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使
公平演变为平均主义,“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
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
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
大的平等。” 71 本文认为效率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度量标准，公平
作为人生价值合理分配的原则，二者均须服从人生价值最大化的目
的。从这个角度看，“公正不只是手段和条件，也是社会价值目标
本身的构成部分；同样，效率也不能看作是一种单纯的社会性经济
目标，它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必要手段和条件”。 72 由于
人生价值最大化必须是合理分配最大化形成的人生价值才能最终实
现，所以公平与效率从价值上看并不存在谁优先的问题。由此可进
一步得出一结论：人生价值最大化就是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基本
精神。 

按照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基本精神，效率与公平在价值上不应一
被优先，一被兼顾，在性质上则是相互规定。一方面，效率应是公
平的效率。公平的效率应是不损害基本人权的效率。基本人权是从
底线意义上体现个体的人对缔结社会的基本贡献及对人的种属尊严
的肯定。不但不能侵犯，在人应得的基本权利范围内，还应给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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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特别的关照或帮助，例如对残疾人进行特殊的社会救助。公平
的效率应是保障发展机会共享的效率。在现代社会中，对最一般的
（非复杂的）劳动等机会，社会成员有着相似的发展潜能，这种劳
动所必需的基本劳动技能也能够大致具备，所以平等的发展机会是
属于社会成员共享的发展机会。公平的效率还应是按贡献分配主体
活动成果，即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等人生价值因素，且立足于社会
整体利益对初次分配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使社会成
员普遍地享有发展带来的收益，进而使其人生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
效率。 

另一方面，公平应是不损害效率的公平。什么是有损效率的公
平呢？有损效率的公平一是基本权利不平等分配的绝对不公平。每
个人，不论能力强弱，他的一切所得，说到底，都是社会给予的，
社会则是包括弱者在内的社会成员共同创建的。如果弱者连生存和
发展的最低权利都没有，他们怎么会感到公平而有劳动的积极性呢，
他们岂不会为了平等的生存权而斗争，而斗争岂不会浪费本该用于
提高效率的人力，物力，从而损害每个人，或大多数人的人生价值
或阻碍其实现？二是非基本权利，也即对作为主体活动成果的物质
利益和社会地位等人生价值因素，不按贡献分配的平均主义结果公
平。可是，虽然说离开社会合作，社会财富等社会资源无法形成，
但在社会合作中每个人的作用实难分大小，为什么凭贡献应在初次
分配中拉开差距呢？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形成社会合作的贡献并不
相同：有的人起创造、组织性的主要作用，有的人则仅仅起一种参
与的次要作用；有的人充分利用社会合作，为此付出更多的人生成
本，而有的人则较多地坐享社会合作成果。所以即便从社会合作的
角度论人生价值的分配，也应充分地将个人在社会合作中的不同贡
献反映出来，而不应以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合作中的不可或缺性为
理由，将每个社会成员的贡献予以平均化的处理，否则也定然会损
害每个人，或大多数人的人生价值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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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基本精神，真正的公平必然会导致合理
的效率，合理的效率必然要求真正的公平，二者在作用上相互补充。
一方面，效率之提升须依赖保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公平
则是保护此积极性的根本因素；且只有通过公平促进个体的劳动积
极性所导致的效率才是真正合法、正当、持久的效率。另一方面，
效率是公平得以保障和发展的历史动力，是衡量公平的历史尺度，
判断社会制度公正与否的标准关键在于这些制度是否符合效率的要
求，是否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容易明白虽不能否定效
率与公平价值及其作用的特殊性，但单凭“公平”或“效率”解决复杂
的现实问题，往往会导致“公平失效”，“效率失灵”。所以尽管学者
们对公平与效率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互补、互补的条件是什么，仍然
存在争议，却都认可二者的互补关系，如经济学家杨(H.Peyton 
Young)就认为，只要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分配部分能够按照其自身
的规律运行，则公平与效率是相互补充的。其关键在于，只要在初
始状态中给定的物品被公平地配置的，竞争性的市场将有效而公平
地培植产权。73 

按照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基本精神，在特定情况下，公平与效率
事实上可以有，也应该有其一被优先。因为这里所谓的优先与兼顾
只是基于事物和行动计划的轻重缓急，而“并不一定意味价值评判
或道德上的善恶好坏与优劣等级”的策略安排。74 显然这种“优先”与
“兼顾”既是一种慎思判断又是一种伦理判断――只有“应该”的事物才
可以“优先”，不“应该”的事物若事实上已被优先，其“应该”地位则应
该改变，这就是伦理的判断。西方国家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遭受
空前的经济危机，工人大量失业，生活十分困难。这一时期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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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突出公平要求，各国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既稳定了社会秩序，
也刺激了有效率需求，使经济摆脱了困境。到 70 年代后，各国普
遍感到社会保障发展过快损害效率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来严重。公平
与效率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从如何实现公平而转向如何提高效率。
于是一些政府开始对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其基本方式就
是增加个人负担费用。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平均主义分配的
危害提出并实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曾对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人的人生价值提升式的实现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年来，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失业问题、
贫困问题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同时社会又无法有效地保障不
少陷入困难当中的社会成员。所以我国开始对“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的分配原则进行必要的矫正，努力实践胡总书记在 “十七大”报
告中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
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精神。这说明就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而言，若其
中一方已相当突出以致损害，尤其是损害较多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
时，就必须优先另一方以矫枉过正。这种优先可视为对另一方的暂
时牺牲，但更应该视为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而对已经优先的另
一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的纠偏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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